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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其中关于“有条
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引发了强烈关注。草案规定，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
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司法在创设伊
始，便将核心关注点聚焦在问
题未成年人的“救赎”上。从历
史承袭性及现实稳定性来看，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
刑事政策，仍有其重大现实必要
性。然而，对部分未成年犯罪
人网开一面并不一定能达到初
衷，有时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对某些低龄未成年犯罪人
（特别是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
年犯罪人）因未达法定刑事责
任年龄而予除罪化处理，可能
导致公众情感的反弹，进而对
少年司法制度产生质疑。

从挽救未成年人的初衷和
相关法律条文看，司法机关的处
理有其正当的依据和考量。但

从社会的反馈来看，司法公正的
光芒选择性投射在少部分实施
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身上，被害
人以及公众则可能就无法及时
感知到司法保护的光与温度。

而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
龄，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未
成年人犯罪及再犯问题，特别
是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等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
问题。

此番有条件、附程序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法，其实是
将对未成年人的追责标准从

“年龄”回归到“案件本身”，切
实回应了民众对司法与公平的
朴素认知，也纾解了民众对少
年司法的犹疑。

此次草案审议稿也确实体
现了“两条腿走路”的思路：一
方面将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
人死亡，情节恶劣）、附程序（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地降低
至 12 岁；另一方面，统筹考虑
法律间的衔接，对因不满16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依法

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通

过了《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
则》，引入“适当程序”和“福利保障”
的原则。其中，规定了各国未成年
人司法建构的基本目标：“少年司
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
保对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应均应
与罪犯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

当前的审议稿所反映出的立
法精神，与规则是相契合的。即
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处理，既
要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也应以
实现刑责相称为目标。也就是
说，要更加注重“挽救未成年人”
和“社会对正义的期许”两者之间
的平衡。

说到底，年龄只是评价犯罪
行为可责性的一个方面，免责、挽
救、矫正、入刑——针对未成年人
犯罪的处理，要回归到个案中去
研判。过分强调保护或一味重
刑，都是不合理的。针对每一起
案件、每一个未成年人做出符合
正当程序的处理以及符合公平正
义的判决，才是对未成年人群体、
对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

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却遭
遇专业团伙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敲诈勒索？针对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碰瓷”现象，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

“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
见》，全面加强对此类违法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

（见本报11版）

“碰瓷”的常见情形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诈骗类，一类是
敲诈勒索类。因为方式多样、
手法繁多，极具隐蔽性、欺骗
性，使人们防不胜防，稍不注意
就掉进了不法分子设的“局”。
又由于现行法律界限不明确，
使得“碰瓷”行为难以得到有效
惩处。

比如闻名一地的“假摔帝”
“表演哥”等，利用人们的善良、

爱心来欺瞒赚钱；一些人组成
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有组织
有预谋地大行敲诈勒索之事；
还有些呈现出团伙化和集团化
的特点，甚至在一定地区形成
黑恶势力，成为影响社会治安
的重大隐患，民众颇有啧言却
又无可奈何。

敬老爱幼是我国的优良传
统，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惩恶扬善、维护公正是
法治社会的法律目标。“碰瓷”
肆行，以敛财为目的，以欺诈为
手段，扰乱公共秩序，混淆是非
真假，不仅严重侵害人民群众
的人身、财产权益和安全感，还
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致使一
些群众遇有老人倒地等情形不
敢救助，“扶不扶”成为热议话
题，大大抬高了助人为乐、行善
仗义的社会成本，使良心和公
德遭遇寒流，“碰瓷”成为严重

危害社会的丑恶毒瘤。
此次公检法三家联合出台

《指导意见》，对“碰瓷”违法犯罪
予以明确定义，并揭露主要手段
方法，构建了惩处“碰瓷”行为的
制度框架，对办理此类案件予以
详细规范，揭露了“碰瓷”犯罪的
本质，提醒广大群众避免上当受
骗，同时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是顺
应民众呼声、大力解决社会热点
难题、维护法律威严的必要之举，
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严惩“碰瓷”重在落实。
相关部门要大力贯彻《指导意见》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加大执法
力度，强化法制约束，将“碰瓷”违
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实现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用法
律利剑坚决遏止“碰瓷”类不良风
气，捍卫法律公正、公民权益和社
会安宁。

近段时间，火锅店花钱可插
队、旅游景区花钱买快速票可免
排队问题引发热议。有人认为，
此举侵犯了其他消费者的权
益。但也有人认为，花钱买优先
无可厚非。对此，专家指出，商
家推出VIP优待措施必须履行
事先告知义务，充分尊重和满
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
权，否则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

（10月14日《工人日报》）

从表面看，为花钱买优先
者开辟绿色通道，让其享受到

“特别关照”的特殊礼遇的确无
可厚非。毕竟这种优先“特权”
是花钱买来的，付出了相应成
本，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未必合
情合理，确保其公平需要附加
必要的前提条件。

首先，要确保消费者的充
分知情权。让每一个消费者拥
有一视同仁的知情权和参与机

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相关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及公
平交易的权利，如果商家在事
先未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出现
付费插队或倒号插队行为，就
涉嫌了侵犯其他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公平交易权，其不合理和
不公平显而易见。

其次，不得损害其他消费
者的权益。从严格意义上讲，

“花钱免排队”应该是买到了
“优先”服务的快速通道，或者
叫做“另辟蹊径”，不能简单等
同于一般认知上的“加塞”或

“插队”。随着现在差异化服务
的越来越多，人们更应该理性
地去看待这种现象。服务项目
往往是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
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钱
来买时间、购舒适。就像银行
里的 VIP 窗口，机场里的贵宾

通道、景区花钱买快速票以及地
铁里的商务座等等。也就是说，

“花钱免排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的办事、乘机和观景。

但如果“花钱免排队”直接或
间接地损害到了“未花钱”的其他
消费者利益，就造成了实质上的
不公平。比如，面对同一个游乐
设备，由于受接待能力的限制，
一部分“花钱免排队”的人走快
速通道优先到达游乐场，快速参
与到自己想玩的项目。这就必
然造成另一部分没有花钱而缓
慢排队的人购买服务的成本提
升，延长排队等候时间，缩短享
受服务的时间，这显然有悖社会
公平。故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提醒：即便履行了事先告知
义务，在执行“VIP 优待”排队规
则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或减少
对其他非 VIP 消费者权益可能
带来的损害。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方案提出，强化一线学生工
作。各级各类学校要明确领导干部
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
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
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年度述职要把上思政课、
联系学生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10月14日 光明网)

对教师进一步“赋责”
□戴先任

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
核，通过让家访制度化，有利于更好
发挥教师作用，这也是对教师进一
步“赋责”。教育是以人育人的事
业，所以，学校教育就不能仅仅关注
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多关心学生
的成长环境。学生家庭对学生的影
响很大，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加强家
校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对留守儿童、
困难学生的家庭进行家访，并就此
来帮助这些家庭，就应该纳入学校、
教师的工作范畴。

所以，将家校联系纳入教师考
核，对教师来说就是一种责任回归，
这也是实现教育“因教施教”、育人

“帮人”原则的应有之义。
另外，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

度，也要能出台相关执行细则，如要
防范因为家访制度化而出现形式主
义问题，要防范教师家访给教师与
学生家庭带来不必要的“负累”，如
家访制度化，是否会给部分家庭条
件差的家长增加压力？是否会加剧
给教师送礼的问题？

将家校联系纳入教师考核，是
必要之举，值得肯定，但要防范“好
经被念歪了”。这样才能更好实现
育人目标，还能让学校教育在帮助
留守儿童家庭、困难学生家庭等方
面出一份力。

不能沦为形式主义
□胡麦

此次新教改方案明确倡导落实
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在我看来是
一种价值回归，值得肯定。但也应
充分考虑教师、家长双方面的具体
情况，别因为过分强调“留痕”而沦
为形式主义。

一者，现在学生家长忙，教师也
忙，大家一起凑一个对的时间很困
难。如果单纯是为了家访而家访，
相互耽误时间不说，也会让彼此感
觉到别扭。而如果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加码设限，最终或许只剩下应
付了。

再者，也有家长担心，教师家访
会不会增加孩子的负担？毕竟，现
实中，大家还是存在一定的攀比心
理，那些家境差一些的学生，难免会
出现某种顾虑或者焦虑。

此前有媒体就曾报道“尴尬的
家访：家长纠结要不要送礼，学生惊
慌被告状”，称有些家长很纠结，到
底该怎么接待老师。

其实，此次教改方案更多强调
的强化一线工作，不能片面理解为
物理性的“到达”。比如，教师是不
是可以把一部分有同样情况的学生
的家长请到学校，做小范围的交流
沟通？再如，也可以采用视频连线
的方式，与家长交流。此外，微信群
的交流、电话交流等等，都应该算是
家校密切联系的一种。

时代在变化，但教师与家长增
进联系仍十分重要。只要能够增进
了解、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不妨多一些渠道和方式，多一
些真诚的交流和互动，少一些形式
主义。

行政机关的资产大部分都有制
式和规范化的特点，一家机关已经
没有用的资产，可能是其他机关所
急需的，通过公物仓的设立，对行政
机关闲置、待处置、超标准配置和临
时机构的资产等实行统一管理，并
加强修复性使用和调剂共享，能够
最大化地发挥各类资产的效用。

——法治日报：《让公物最大程
度共享起来》

异地之间的公积金合作，特别
是实现公积金互认互贷，对于实现
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实现了便民利民，有利于
促进城市间的人才流动和区域一体
化发展。

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城市群
内某地缴存公积金，并不代表就获
得了在该城市群其他城市的购房资
格。除了互认互贷外，购房者要跨
区域使用公积金，首先必须在所在
城市拥有购房资格。

——北京青年报：《乐见公积金
异地互认互贷成趋势》

在上世纪的“大萧条”中，新古
典经济学脱胎换骨，凯恩斯经济学
应运而生。这次疫情造成的全球大
停摆，也给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提
醒，经济学再也不能固步自封，唯有
改革才是希望所在。今天拯救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出路同样需要构建经济
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只有各
国政府齐心协力携手合作，我们才能
勾勒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愿景：
推动经济更加稳健发展，促进社会
公平，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应对
下一轮疫情大流行做出更好的准备。

——环球时报：《疫情危机呼唤
经济学脱胎换骨》

@李维：尽管多地都提倡禁收
或少收红包，但很多时候红包给出
的不是钞票而是人情，很难说到就
能做到。因此，红包被折角无疑是
一股清流，其涤荡了传统守旧的习
俗，使客人的祝福更纯粹，温暖了人
心，传递了真情。

@王政：“婚宴不收红包”不但
是在倡导节俭、朴素的办喜事观念
上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也为更多的
青年男女带了个好头。试想，如果
每一位新婚青年都能做到“婚宴不
收红包”，那么，婚礼就会办得简单
而朴素，就不会为了讲面子、摆排场
而不惜欠账去办奢华婚礼，人与人
之间也不会因为“礼数”的多少而变
得庸俗化、人情化。

@周稀银：一方面，此举打破
了收与不收的尴尬。折角意味着收
下，实则为当场退还，摆脱了日后主
人退还或偿还的诸多麻烦，还让现
场“收礼”多了温情多了礼节，还多
了戏剧性。另一方面，也摆脱了送
多送少的纠结。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本期话题】

折角婚礼红包

刚刚过去的假期，很多人可能
都参加了婚宴，一段广东顺德婚宴
现场视频，也于近日在网络走红，
原因是婚宴主人不收红包，还有一
个动作更让网友直呼好喜欢这样
的风俗。视频中婚礼主办人坚持
不收红包，而是将宾客递来的红包
折一个角代表已经收下。你怎么
看这个事情？

【议论纷纷】

教师家访纳入考核

12岁可担刑责
保护与震慑并行不悖

□新京社论

严惩“碰瓷”彰显法律威严
□斯涵涵

别让“花钱免排队”损害消费者权益
□张玉胜


